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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山

Ｂ

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自行召开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２．

召开地点：上海紫金山大酒店金陵厅

３．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召集人：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５．

主持人：张岭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８３

人，代表股份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０５４５％

，其中

Ａ

股代表股份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股，占公司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４６．１０９１％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４．４３５９％

；

Ｂ

股代表股份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份总数的

６１．６９３５％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５．６１８６％

。

张岭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对列入会议通知的议案进行了讨论和表决。公司董事兼总经理杨志凌、董事

会秘书陈海燕及见证律师陆峻熙、李羚出席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关于提请免去李勤夫先生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０８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９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４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６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６％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２．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关于提请免去杨志凌先生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６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７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３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７％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３．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关于提请免去沈焜先生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６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７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３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７％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４．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关于提请免去徐海宁女士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６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７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３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７％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５．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 通过 《关于提请免去王世渝先生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提

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６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７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３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７％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６．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关于选举陈文理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６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７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３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７％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７．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关于选举张岭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６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７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３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７％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８．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关于选举李爱国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６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７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３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７％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９．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关于选举刘丹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６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７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３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７％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１０．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关于选举沈主英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６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７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３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７％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１１．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关于提请免去宋菊女士公司监事职务的提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６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７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３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７％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１２．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表决，通过《关于选举廖虹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提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６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７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３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７％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陆峻熙、李羚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召集人：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关于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敬启者：

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九龙山”）

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合同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下统称“法律法规”），就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置业”）自行召集的上海九龙山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相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律师已经对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进行了审查和验证

．

在进行审查验证过程中，本所律师假设：

１．

提供于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

．

所有作为正本提交给本所的文件都是真

实、准确、完整的；

２．

提供于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３．

提供于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

．

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４．

所有提交于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完整、准确的。

在上文所述基础上，本所律师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律师行业公认的道德标准以及勤勉尽责的精

神，就题述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召集过程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海航置业发出《关于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自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和《关于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行召开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确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召开上海九龙山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海九龙山董事会、监

事会的改选提案。

海航置业在发出自行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前，曾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以书面方式向公司董事会发出

《关于召开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进行改选董事会、监事会改选的通知》，并提交董事会、监

事会改选的提案。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海航置业向公司监事会发出《关于召开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临

时股东大会进行改选董事会、监事会改选的通知》，并提交董事会、监事会改选的提案。

上海九龙山董事会、监事会基于以下事实，作出决议认为：海航置业在付清全部股份转让款之前，无权

要求上海九龙山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并改选董事会、监事会，要求召集临时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监事会的条

件不具备。

１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７

日，平湖九龙山与海航置业、上海海航大新华置业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上海大新华实业

有限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合同（

Ａ

股）》，约定由平湖九龙山将所持有的上海九龙山

Ａ

股转让给海航置业、上

海海航大新华置业有限公司。

２

、依照《股权转让合同（

Ａ

股）》，股权转让款分三期支付：第一期款项，应当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前支付；第

二期款项，应当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前支付；第三期款项，应当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５

日前支付。 协议同时约定，“在股

份过户变更登记并股权转让款已全部支付后的

１５

天内，标的公司应发出通知要求召开临时董事会及监事会

会议，提议改选董事会和监事会。 ”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５

日， 股权转让双方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妥标的股份过户手

续，相关的

Ａ

股股票过户至海航置业、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名下。

４

、海航置业、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按协议约定支付了第一期款项，第二期款项未足额支付，第三期

款项未支付。 双方就此产生纠纷，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平湖九龙山起诉至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要求海航置业、

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及违约金。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海航置业、上海大新华实业有限公司

反诉平湖九龙山，要求立即召开上海九龙山的董事会及临时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及监事会。截止本法律意

见书出具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尚未对上述案件作出判决。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上海九龙山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上海紫金山大酒店进行，因海航置业限

制，本所律师未能进入本次会议会场。

二、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海航置业目前尚不具备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并改选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资格。

首先，海航置业所持有的

１７９

，

４９２

，

０００

股系由平湖九龙山受让所得。 依据双方签署的《九龙山收购协议

之一股权转让合同（

Ａ

）股》第

２．１

条“在支付全部股权对价后，甲、乙、丙三方要求召开标的公司董事会，改选

董事会、监事会人员。如受让方提前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则标的公司董事会可提前改选”。第

４．２

条“在股份

已过户变更登记并且股权转让款已全部支付后的

１５

天内，标的公司应发出通知要求召开临时董事会及监事

会会议，提议改选董事会及监事会。在等额选举的九名董事候选人中，乙丙方有权提名两名独立董事候选人

及四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有权提名非职工监事候选人”。

协议明确了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并改选董事会、监事会的条件。也就是说，海航置业的股东权利受到了双

方协议的限制，海航置业在付清全部股权转让款之前，无权召集临时股东大会并要求改选董事会、监事会。

《合同法》第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海航置业的做法已经违反了合同法规

定及双方协议的约定。

其次，海航置业已经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召开临时董事会及临时股东大会，改选董事

会、监事会。 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确认应当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监事会前，海航置业无权召

集临时股东大会要求改选董事会、监事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海航置业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协议的约定，不具备自行召集上海九龙山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改选董事会、监事会的资格。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并无任何副本。

上海严义明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

严义明

经办律师：

朱桀禹

司马炜娜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康达股会字（

２０１２

）

１３３

号

致：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海航置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置业”）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

称“《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下统称 “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

定，就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

议”）相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于：

１．

公司章程；

２．

公司董事会第五届董事会第

２４

次会议决议；

３．

公司监事会第五届监事会第

８

次会议决议；

４．

海航置业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公告文件及各项报送文件；

５．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６．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提案及其他相关文件。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仅对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是否

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等事宜发表意见，而不对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提

案内容进行核查和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已经对相关文件进行了审查和验证。 在进行审查验证过程中，本所律师假设：

１．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假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含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股东（以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

的公司

Ａ

股股东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公司

Ｂ

股股东为准）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均合法有效，假定所有被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的股东授权代表所出具的授

权委托书上委托人的签名和

／

或印章均是真实的，并且授权委托书上的授权内容是委托人本人真实意思的表

示。

２．

所有提供于本所的文件均是真实、准确、完整的，所有与本意见书相关的事实都已经向本所如实、全

面披露。

３．

所有提交于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完整、准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现场见证，现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涉及的相关法律事项出具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海航置业向公司董事会发出《关于要求召开上海九龙山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大会

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的通知》，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日，公司董事会做出第五届董事会第

２４

次会议决议拒绝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５

日，海航置业向公司监事会发出《关于要求召开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

东大会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的通知》，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公司监事会做出第五届监事会第

８

次会议决议拒绝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鉴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均未在规定期限内发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海航置业决定自行召集上

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海航置业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在召开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期间锁定持有的全部股份后，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发布《关于海航置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自行召开上海九龙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公告会议通知。

同时，海航置业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就自行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进

行备案并提交了书面证明材料。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１．

会议召集人海航置业按照《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在发布召开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前向上海证券交易

所申请在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期间锁定其持有的全部股份。

２．

会议召集人海航置业公告会议通知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上

午

９

：

３０

，召集人于本次会议召开十五日前以公告方式通知各股东，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３．

会议召集人海航置业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在书面通知董事会后，已报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备案并提交了书面证明材料。

４．

会议召集人海航置业已在会议通知中载明了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及提交本次会

议审议的提案等事项。

５．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上海紫金山大酒

店金陵厅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大会由召集人海航置业推举的代表张岭主持。 公告文件中载明了本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召开时间、地点、出席对象、会议登记办法、股东大会联系方式等，均符合有关公

告文件的内容。 上述事项亦符合《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本次会议

Ａ

股股东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Ｂ

股股东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一）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本所律师对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的账户登记证明、法人股东的资格证明和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自然人股东的个人身份证明、股东代理人的授权委托证明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文件的验证，根据出

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统计资料和相关验证文件，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

８３

人，代表股份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０５４５％

，其中

Ａ

股代表股份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股，占

公司

Ａ

股股份总数的

４６．１０９１％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４．４３５９％

；

Ｂ

股代表股份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股，占公司

Ｂ

股股份

总数的

６１．６９３５％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５．６１８６％

。

本次会议由海航置业召集，除上述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

师出席了现场会议。

（二）召集人资格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海航置业。 海航置业持有公司

１７９

，

４９２

，

０００

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７７％

。 截至海航置业提议召集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之日直至本次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海

航置业已连续持有上述股份超过

９０

日，具有自行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出席本次会议人员资格、本次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三、关于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提案进行了现场逐项表决，本次股东大会采取

现场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并由股东代表及本所律师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进行计票、

监票，并当场宣布表决结果。

经统计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会议逐项表决审议了以下提案，根据计票人的统计数据，表决结果如

下：

１

、《关于提请免去李勤夫先生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０８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９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４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６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６％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该提案同意股数为

４０２

，

０８３

，

１１５

，反对股数为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弃权股数为

９４

，

２９４

，同意比例为

６１．６３％

。 该

提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２

、《关于提请免去杨志凌先生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６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７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３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７％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该提案同意股数为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反对股数为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弃权股数为

６４

，

２９４

，同意比例为

６１．６３％

。 该

提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３

、《关于提请免去沈焜先生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６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７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３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７％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该提案同意股数为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反对股数为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弃权股数为

６４

，

２９４

，同意比例为

６１．６３％

。 该

提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４

、《关于提请免去徐海宁女士公司董事职务的提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６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７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３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７％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该提案同意股数为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反对股数为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弃权股数为

６４

，

２９４

，同意比例为

６１．６３％

。 该

提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５

、《关于提请免去王世渝先生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的提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６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７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３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７％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该提案同意股数为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反对股数为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弃权股数为

６４

，

２９４

，同意比例为

６１．６３％

。 该

提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６

、《关于选举陈文理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６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７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３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７％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该提案同意股数为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反对股数为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弃权股数为

６４

，

２９４

，同意比例为

６１．６３％

。 该

提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７

、《关于选举张岭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６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７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３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７％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该提案同意股数为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反对股数为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弃权股数为

６４

，

２９４

，同意比例为

６１．６３％

。 该

提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８

、《关于选举李爱国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６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７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３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７％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该提案同意股数为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反对股数为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弃权股数为

６４

，

２９４

，同意比例为

６１．６３％

。 该

提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９

、《关于选举刘丹先生为公司董事的提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６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７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３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７％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该提案同意股数为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反对股数为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弃权股数为

６４

，

２９４

，同意比例为

６１．６３％

。 该

提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１０

、《关于选举沈主英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６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７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３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７％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该提案同意股数为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反对股数为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弃权股数为

６４

，

２９４

，同意比例为

６１．６３％

。 该

提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１１

、《关于提请免去宋菊女士公司监事职务的提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６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７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３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７％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该提案同意股数为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反对股数为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弃权股数为

６４

，

２９４

，同意比例为

６１．６３％

。 该

提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１２．

《关于选举廖虹宇先生为公司监事的提案》

全体出席股数 同意股数 反对股数 弃权股数 同意比例

全体股东

６５２

，

４６０

，

３６０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６４

，

２９４ ６１．６３％

Ａ

股股东

４４８

，

８７１

，

９５０ ３０７

，

７７１

，

６８０ １４１

，

０６２

，

９２６ ３７

，

３４４ ６８．５７％

Ｂ

股股东

２０３

，

５８８

，

４１０ ９４

，

３４１

，

４３５ １０９

，

２２０

，

０２５ ２６

，

９５０ ４６．３４％

该提案同意股数为

４０２

，

１１３

，

１１５

，反对股数为

２５０

，

２８２

，

９５１

，弃权股数为

６４

，

２９４

，同意比例为

６１．６３％

。 该

提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会议公告材料，随其他须公告的文件一起公告，并依法对本所

律师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会议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四份，并无任何副本。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

【陆峻熙】：

【李羚】：

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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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增加、变更议案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集、召开情况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

(

周一

)

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召开了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

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主席黄红云先生因公出差，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

副主席蒋思海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

7

名，代表股份

335,964,864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29%

。 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国枫凯文（重庆）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

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新增土地储备投资额度权限授权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335,964,864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1/2

以上同意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凯文（重庆）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王卓律师、龙珍珠律师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

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凯文（重庆）律师事务所关于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简称：金科股份 证券代码：

000656

公告编号：

2012-085

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以挂牌出让方式取得湖南省长沙市一块宗地的土地使用权， 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该地块宗地编号为

"

长沙县国土网续挂【

2012

】

78

号

"

，位于湖南省长沙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商务区，占地

面积

94,117.8

平方米，容积率

≤4.5

，用地性质为商业住宅用地，地块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52,630

万元。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002651

证券简称：利君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2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 传真的方式

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董事

9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了如下决议：

1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详见

2012

年

12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2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细则》详见

2012

年

12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公告。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3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详见

2012

年

12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公

告。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4

、关于修订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详见

2012

年

12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公告。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5

、关于修订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详见

2012

年

12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6

、关于修订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详见

2012

年

12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公告。

7

、关于修订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详见

2012

年

12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8

、关于修订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详见

2012

年

12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公司

公告。

9

、关于修订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的议案

公司《重大信息内部报告制度》详见

2012

年

12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公告。

特此公告。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25

日

证券代码：

002651

证券简称：利君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53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2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 传真的方式

发出，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4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3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形成了如下决议：

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详见

2012

年

12

月

25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本公司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成都利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12

月

25

日

股票简称：南京中商 股票代码：

600280

临

2012--049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董事候选人王林先生未能通过审议。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12

月

8

日发出，会议审议如下议案。

南京中央商场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集团

"

）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大会

"

）于

2012

年

12

月

23

日上午在南京市建邺区雨润路

10

号集团会议室召开。出席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

人，所

持（代理）有表决权股份

100,271,911

股，占集团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86%

，符合《公司法》和《集团章程》的

规定。集团董事、监事、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大会。大会由集团董事长胡晓军先生主持，采取

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如下议案，大会表决结果为：

一、审议通过集团修改《集团章程》的议案。

同意：

100,271,911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二、审议通过集团为控股子公司镇江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100,269,611

股，占出席大会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

；反对

2300

股；弃权

0

股。

三、审议集团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一）审议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成员

1

、 审议通过祝义材先生为集团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6,986,580

股。

2

、 审议通过胡晓军先生为集团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6,986,580

股。

3

、 审议通过徐德健先生为集团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6,986,580

股。

4

、 审议未通过王林先生为集团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

0

股。

5

、 审议通过陈新生先生为集团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6,981,213

股。

6

、 审议通过祝珺先生为集团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6,981,213

股。

7

、 审议通过刘兆谞先生为集团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16,981,213

股。

（二）审议董事会独立董事成员

1

、 审议通过余明阳先生为集团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271,911

股。

2

、 审议通过陈章龙先生为集团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271,911

股。

3

、 审议通过徐康宁先生为集团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271,911

股。

4

、 审议通过陈益平先生为集团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271,911

股。

四、审议集团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1

、审议通过凌泽幸先生为集团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269,611

股。

2

、审议通过汪诚先生为集团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269,611

股。

3

、审议通过王传宪先生为集团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100,276,511

股。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3

日

股票简称：南京中商 股票代码：

600280

编号：临

2012--050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集团

"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3

日在

集团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10

名，实到董事

10

名，集团监事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集团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由集团董事长祝义材先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选举集团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集团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集团第七届董事会成员， 任期三年 （自

2012

年

12

月

23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2

日）。 根据集团章程的规定，选举董事祝义材先生为集团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选举集团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集团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集团第七届董事会成员， 任期三年 （自

2012

年

12

月

23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2

日）。 根据集团章程的规定，选举董事胡晓军先生为集团第七届董事会第一副董事长，选举董

事陈新生先生为集团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选举集团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为进一步贯彻专项治理活动要求，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充分发挥董事会专

门委员会的作用和独立董事的智慧，提高董事会议事效率，增强董事会决策的程序性、透明性，本次集团董

事会决议，选举下列人员为集团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1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委员：祝义材先生、胡晓军先生、徐德健先生、刘兆谞先生、徐康宁先生，召集人为胡晓军先生。

2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委员：祝义材先生、胡晓军先生、徐德健先生、余明阳先生、陈章龙先生，召集人为胡晓军先生。

3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委员：陈新生先生、徐德健先生、祝珺先生、陈益平先生、徐康宁先生，召集人为陈益平先生。

4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胡晓军先生、陈新生先生、徐德健先生、余明阳先生、陈章龙先生，召集人为陈新生先生。

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聘任集团总裁的议案。

根据集团章程的规定，本次集团董事会决议，聘任胡晓军先生为集团总裁，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任期。

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聘任集团第七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根据集团章程的规定，本次董事会决议，聘任陈新生先生为集团第七届董事会秘书，任期同本届董事会

任期。

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聘任集团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集团章程的规定，经集团总裁胡晓军先生提名，本次董事会决议，聘任刘兆谞先生为集团常务副总

裁，聘任祝珺先生、陆飙先生、胡伟先生、汤靖臻先生为集团副总裁，聘任陈新生先生为集团财务总监。 上述

人员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任期。

同意

10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简历附后，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23

日

祝义材简历：祝义材，男，

1964

年

3

月生，大专，高级经济师。 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会长、江苏省工商业联

合会副会长、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副会长、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历任合肥华润肉食品有限公司

总经理、南京雨润肉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江苏雨润食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江苏地华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 现任雨润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

胡晓军简历：胡晓军，男，

1957

年

8

月生，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历任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副总经济

师、南京太平商场第一副总经理、南京中央商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总经理、南京交家电（集团）公司总经理、

南京中央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南京中央商

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副董事长、集团总裁。

陈新生简历：陈新生，男，

1970

年

7

月生，本科，经济学学士，高级会计师。 历任南京大地建设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财务处副处长、南京金鹰国际集团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南京金鹰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财务副

总监、南京新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总监、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

总监、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现任南京中央商

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集团财务总监。

刘兆谞简历：刘兆谞，男，

1961

年

8

月生，工商管理硕士。历任江苏巨龙集团办公室主任、徐州巨龙商厦总

经理、徐州市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徐州市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南京中央商场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区域代理总经理。 现任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祝珺简历：祝珺，男，

1989

年

4

月生，本科，毕业于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历任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区域副总经理。 现任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陆飙简历：陆飙，男，

1970

年

5

月生，本科。 历任南京交家电市场营业员、南京交家电集团采购员、家电分

公司经理、南京中央商场小家电商场副经理、精品服饰商场副经理、鞋帽商场经理、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任河西店代理总经理。 现任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胡伟简历：胡伟，男，

1968

年

3

月生，大专。 历任南京市建工局技术员、南京市益都商厦副经理、南京金鹰

国际购物中心商品管理部总监、南京苏宁环球购物中心副总经理、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兼任南京区域副总经理、南京中央商场店副总经理、扬中店代理总经理。现任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副总裁。

汤靖臻简历：汤靖臻，男，

1973

年

8

月生，本科。 历任

SAP

中国公司技术解决方案经理、中小型客户产品经

理和渠道推广经理，三星集团三星数据首席架构师，雨润现代商业集团副总裁，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SAP

项目组副组长。 现任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股票简称：南京中商 股票代码：

600280

编号：临

2012--051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公告

集团第二十二届职代会选举王锦秋、罗凌以职工代表身份出任集团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特此公告。

简历附后。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12

月

23

日

王锦秋，女，

1963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本科，助理政工师，历任公司家电商场干事、公司工会干事、第五

届、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现任集团工会副主席。

罗凌，女，

1971

年

5

月生，本科，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个人会员，历任公司第五届、第六届监

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公司财务部部长助理。 现任集团财务部副部长。

股票简称：南京中商 股票代码：

600280

编号：临

2012-052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23

日在集团会议室召开，会

议应到监事

5

人，实到

5

人（其中监事王锦秋因公务外出委托监事罗凌行使表决权），符合《公司法》和《集团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选举集团第七届监事会主席、副主席的议案。

集团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集团第七届监事会成员，并与集团第二十二届职代会选举产

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组成集团第七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

2012

年

12

月

23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2

日）。 根据集团章

程的规定，选举监事凌泽幸先生为集团第七届监事会主席；选举监事汪诚先生为集团第七届监事会副主席。

同意：

5

票； 弃权：

0

票； 反对：

0

票。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12

月

23

日

附简历：

凌泽幸，男，

1952

年

10

月生，大专毕业，高级经济师，历任南京市新街口百货商店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南

京市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证券办公室主任、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江苏雨润

食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江苏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

董事长。 现任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汪诚，男，

1963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大专，会计师。 历任安徽桐城铅丝厂财务科长、安徽桐城橡胶总厂副

厂长、安徽雪润食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四川福润肉食品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江苏雨润食品产业集团财务部

副总经理、江苏地华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现

任雨润控股集团财务管理中心总经理、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副主席。

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关于南京中央

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

"

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等现

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接受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下称

"

公司

"

）的委托，指派毛玮红、刘向明律师（下称

"

本所经办律师

"

）出席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下称

"

本次股东大会

"

），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经办律师按照股东大会规则要求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性等法律问题发表意见，经对与出具法律

意见书有关的所有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判断后出具法律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之

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经办律师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宜出

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2012

年

12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会议决定于

2012

年

12

月

23

日召开公司

2012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对召开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予以公告。本次股东

大会由公司董事长胡晓军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经核查公司提供的《股东名册》、《股东登记表》以及有关的身份证明、委托书、持股凭证，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经核对，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均为现任职务，具备列席股东大会

的合法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共

3

名股东（股东代理人），共代表的表决权股份数额为

100,271,911

股，占公司股本总

额的

69.86%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对列入股东大会的提案进行了逐

项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内容的议案》。

100,271,911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

，

0

股反对，

0

股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为控股子公司镇江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0,269,611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8%

，

2300

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2%

，

0

股弃权。

（三）会议以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1

、选举祝义材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2

、选举胡晓军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3

、选举徐德健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4

、选举陈新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5

、选举祝珺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6

、选举刘兆谞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7

、未选举王林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四）会议以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会独立董事

1

、选举余明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

、选举陈章龙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

、选举徐康宁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

、选举陈益平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五）会议以累积投票制选举监事会监事

1

、选举凌泽幸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2

、选举汪诚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3

、选举王传宪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

该表决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车捷

经办律师：毛玮红

刘向明

2012

年

12

月

23

日


